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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
 

 

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，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； 

●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； 

●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，公司已于2024年4月13日、5月

8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

(www.cninfo.com.cn)上进行了公告。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集人：公司董事会 

2、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

3、是否提供网络投票：是 

4、会议召开的日期、时间： 

（1）现场会议时间：2024年5月10日下午2：30 

（2）网络投票时间：2024年5月10日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

10日9：15～9：25，9：30～11：30，13：00～15：00； 

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0

日9：15至15：00期间的任意时间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

5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金牛大酒店四层第二会议厅 

6、主持人：公司董事长 闫云胜先生 

7、此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（二）会议的出席情况 

参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50人，代表股

份数2,218,990,665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.7978%（其中，

单独或合计持有5%以下中小投资者代表股份总数118,478,999股，占

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.3530%），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6人，代表股

份数2,100,515,866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.4450%； 

（2）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系统和

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共44人，代表股份数

118,474,799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.3529%。 

公司部分董事会成员、监事会成员出席了本次会议，公司部分高

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。 

二、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

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

以下议案： 

1.《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6,984,2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096%；反对61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78%；弃权1,390,500股,占出席

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627%。 

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6,472,5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3065%；反对61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

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5198%；弃权1,390,500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1736%。 

2.《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6,984,2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096%；反对61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78%；弃权1,390,500股,占出席

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627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6,472,5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3065%；反对615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

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5198%；弃权1,390,500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1736%。 

3.《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6,981,2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094%；反对612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76%；弃权1,396,500股,占出席

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629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6,469,5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3040%；反对612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

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5173%；弃权1,396,500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1787%。 



4.《关于公司财务预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6,720,5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8977%；反对879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396%；弃权1,390,500股,占出席

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627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6,208,8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0840%；反对879,6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

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7424%；弃权1,390,500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1736%。 

5.《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7,849,4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486%；反对1,141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514%；弃权0股,占出席会议股

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7,337,7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0368%；反对1,141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9632%；弃权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

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。 

6.《关于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及支付费用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7,657,3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399%；反对849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383%；弃权483,900股,占出席会

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18%。 

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7,145,6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8.8747%；反对849,4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

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7169%；弃权483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4084%。 

7.《关于2023年度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8,411,3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739%；反对568,1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56%；弃权11,200股,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7,899,6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5111%；反对568,1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

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4795%；弃权11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95%。 

8.《关于2023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8,414,3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740%；反对565,1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55%；弃权11,200股,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5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7,902,6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5136%；反对565,1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

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4770%；弃权11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

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95%。 



9.《关于2024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6,494,358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8875%；反对2,155,604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

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971%；弃权340,703股,占出席

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154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5,982,692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7.8930%；反对2,155,604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.8194%；弃权340,703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2876%。 

10.《关于制定<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>的议案》 

同意2,218,453,565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99.9758%；反对531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

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240%；弃权5,200股,占出席会议

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02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，同意117,941,899股，占出席会

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99.5467%；反对531,9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

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4489%；弃权5,200股，占出席会议中

小投资者及中小投资者代理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.0044%。 

三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

1、律师事务所名称：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

2、律师姓名：刘 宁   刘博心 

3、结论性意见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

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股东大会规则》和《公

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；

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《法律意见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五月十一日 


